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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3WBD-20 型）1，生产厂为（临沂祥禾植保机械有限

公司）2，厂址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枣园镇围子里村村北金源路路北姚庄小

学南 50 米）。（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

比例）3。（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背负式电

动喷雾器）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太阳能杀虫灯 SG-T/X1），生产厂为（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工业大道 2 号）。（太阳能杀虫灯 SG-T/

X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太阳能杀虫灯 SG-T/X1）

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太阳能杀虫灯 SG-T/X1）的（关键工序）在

中国境内完成。

3.（有机肥料），生产厂为（瓦克斯曼(新疆)作物营养有限公司），厂址为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片区国泰西路 1号）。（有机肥

料）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有机肥料）的（关键组

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有机肥料）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磷酸二胺），生产厂为（四川省什邡金大化工有限公司），厂址为（四

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马祖镇静安村 10 组）。（磷酸二胺）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规定比例）。（磷酸二胺）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磷

酸二胺）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5.（硫酸钾），生产厂为（格尔木藏华大颗粒钾肥有限公司），厂址为（青

海省格尔木市黄河中路 70 号）。（硫酸钾）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规定比例）。（硫酸钾）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硫酸钾）的（关

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6.（黄板（粘虫板）25cm*20cm），生产厂为（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工业大道 2 号）。（黄板（粘虫板）25c

m*20cm）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黄板（粘虫板）2

5cm*20cm）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黄板（粘虫板）25cm*20cm）的

（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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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磷酸二氢钾），生产厂为（四川省什邡金大化工有限公司），厂址为（四

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马祖镇静安村 10 组）。（磷酸二氢钾）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磷酸二氢钾）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磷酸二氢钾）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8.（复合肥料），生产厂为（瓦克斯曼(新疆)作物营养有限公司），厂址为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片区国泰西路 1号）。（复合肥

料）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复合肥料）的（关键组

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复合肥料）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9.（黄腐酸钾（黄腐植酸钾）原粉），生产厂为（新疆瀚润生物有机肥料有

限责任公司），厂址为（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新材料园区管委会 3038 室）。

（黄腐酸钾（黄腐植酸钾）原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黄腐酸钾（黄腐植酸钾）原粉）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黄腐酸钾

（黄腐植酸钾）原粉）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0.（吡虫啉），生产厂为（河南勇冠乔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河

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北 2.5 公里处（106 国道东侧））。（吡虫啉）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吡虫啉）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

内生产。（吡虫啉）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1.（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调环酸钙≥5%）），生产厂为（鹤壁全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产业园区 1号）。（植

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调环酸钙≥5%））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

定比例）。（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调环酸钙≥5%））的（关键组件）在中

国境内生产。（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调环酸钙≥5%））的（关键工序）在

中国境内完成。

11.（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甲哌鎓≥250 克/升）），生产厂为（安阳

新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民航路街道创业大道

中段路北 11 号）。（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甲哌鎓≥250 克/升））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分甲哌鎓

≥250 克/升））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效成

分甲哌鎓≥250 克/升））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8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四川为民蜀光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04 月 17 日

注：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

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59

附件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 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通知》旨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政府采购市场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通知》明确，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是指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且产品的中国
境内生产组件成本占比达到规定比例要求，对特定产品还要求其关键组件、关键工序在中国

境内生产、完成。该标准适用于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在政府采购活
动中，给予本国产品相对于非本国产品 20%的价格评审优惠。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

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政策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条约、协定执行。
《通知》提出，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 5 年内，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充分征

求有关内外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分产品确定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并根

据不同行业发展情况，设置 3－5 年过渡期，逐步建立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和动态
调整机制。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符合在中国境内生产

要求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通知》强调，政府采购支持政策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一

视同仁、平等对待。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不得出台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政策措施，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
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通知》还对本国产品相关成本核算的基本规则和争议处理等作了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保障各类经营主
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

策通知如下：
一、本国产品标准

本国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生产
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

性改变。

属性改变是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
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属性改变不包括以下细微操作：

1.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

3.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
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

5.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二）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达到规定比例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计算公式为：

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的

规定比例。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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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条件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三）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符合相关要求

对特定产品，在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条件的基础上，应当符合财
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关键组件、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生产、完成等要求。

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 5 年内，在充分征求有关内外资企业、
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并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情
况，在出台具体产品相关要求时，设置 3—5 年过渡期，逐步建立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
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二、本国产品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用本国
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

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
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三、对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

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
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 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
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时，依

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
予 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四、政策执行要求
（一）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规则。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按

照《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见附件 1）计算。
（二）有关证明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对其提

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样式见附件 2，以下简称《声明函》）
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的，

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再要求供应商提供其他证明材料。供应商
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成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声明
函》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

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资
格条件确定和资格审查、评审标准等方面，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切实保

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不得出台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政
策措施，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
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政策
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条约、协定执行。

五、争议处理
财政部门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涉及本国产品标准争议事项的处理，按

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执行，必要时由有关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相关事项予以核实。
各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
（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产品或组件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存在争议的，

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1.对于组装类产品或组件，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产品或组件的采购合同，进货

记录，制造、加工、组装记录以及其他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能够证明产品或组件在中国
境内生产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即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2.对于由原材料直接制造、加工形成的产品或组件，如钢材、陶瓷制品、玻璃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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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产品或组件包装上依法标注的生产厂址等信息。生产厂址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即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二）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采购
项目或采购包中本国产品成本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比例存在争议的，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

提供组件或产品的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财政部门按照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核算相关规则予以认定。

（三）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存
在争议的，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原则处理；对特定产品的关键工序是否在中
国境内完成存在争议的，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的记录等材

料予以证明。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未按上述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提
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不应当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由此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处理。
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附件：1.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2.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国务院办公厅

2025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1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按照产品
的一级组件进行成本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可以按照一级组件

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
一、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产品的二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

组件的组件。一级组件不可分解的，视同二级组件。
二、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二级组件

不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成本不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三、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

算。
四、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

规定。
附件 2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

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
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1）的中
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4 在中国境内
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5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产品名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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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
意见 财库〔2025〕30 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25〕34 号，以下简称《通知》），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

市场体系，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重要意义

《通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
会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系统提出了

构建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以及对本国产品予以支持的工作要求，为进一步保障各类
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提供了制度依据。

《通知》是政府采购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还是落实政
府采购领域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务实行动，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各地区各部

门要提高站位，准确把握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核心内涵，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将《通知》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

二、全面理解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内涵和要求
（一）准确界定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通知》明确，本国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从具体情形看，在国内

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

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
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

（二）科学制定本国产品具体标准要求。财政部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分类施策、稳妥推进，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和我国产业发展实际，在充分征求有关内外
资企业、行业商会协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等，分产品制定中

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明确成本
核算规则，并合理设置过渡期，保障标准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三）认真审查有关证明文件。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的要求，

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
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

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通知》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四）加强对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实施的监管。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在处理涉及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投诉或者开展监督检查时，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必要时可以会

同当地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依托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对产品和组件的生产地、
工序完成地以及组件成本占比等进行核实、鉴定。一旦发现供应商假冒本国产品的，依法依

规予以严肃处理。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配合财政部门做
好涉及本国产品标准相关事项的核实、鉴定工作。

（五）严格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的相关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法落实政府采购

领域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如发现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
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或者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

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保障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外资企业产品平等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三、抓好贯彻落实
（一）加强政策指导。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通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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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政策宣讲等方式，统一思想认识，制定切实可行的落实举措。要强化采购人的责任意
识，加强对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的监督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做法，营造有利于政策实施的良好

环境，确保《通知》顺利实施。
（二）完善内控机制。各级预算单位要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结合本单位业务特点和《通

知》要求，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将本国产品标准和相关政策要求嵌入
采购需求、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等政府采购各个环节中，确保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在政府采购中落实政策要求。
（三）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加强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

沟通，推动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着力解决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涉及本国

产品标准争议事项的专业认定问题，形成工作合力，保障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

（四）强化监督检查。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落实《通知》要
求的监督检查，畅通供应商投诉救济渠道，对未落实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单位和相关

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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